附件2：

创建福建省环境友好型学校实施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落实《全国环境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对人类环境和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公众环境素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进一步完善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使其逐步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展环境友好型学校创建工作。

创建环境友好型学校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构建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广大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环境保护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对推动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友好型学校是在原绿色学校创建的基础上延续、提升与拓展，注入了生态文明内涵，扩大了普及和适用范围。

根据《福建生态省建设“十二五”规划》和省环保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共青团福建省委、省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的《福建省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的要求，努力使我省创建环境友好型学校不断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友好型学校的评选范围

    全省中小学（含幼儿园）
第三条  组织机构

    由省环保厅、省教育厅联合组成创建福建省环境友好型学校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创建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创建环境友好型学校的指导、协调和检查工作，制定并完善有关规章制度、评选、命名、表彰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厅宣教中心。

    各地（市）要相应建立地（市）级创建环境友好型学校领导机构，由各地（市）教育局和环保局主要领导人担任负责人，指导、协调本地区创建工作（评选、命名、复查等工作）。

第四条  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的基本条件

    1、学校领导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境教育切实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学校可设立由各方代表参加的环境教育委员会。环境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环境教育计划和活动主题，组织指导师生有效开展环境教育活动。

    2、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使学生切实掌握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校长、教导主任、任课教师接受环保部门组织的培训，不断提高环境教育水平。

    3、根据环境教育计划和活动主题，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外环境保护活动。学校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普及率达95%以上。

    4、师生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和良好的环境道德行为。学校清洁优美，可绿化面积得到绿化，校内所有污染源得到控制和治理，节水、节电，再生资源得到回收和利用。

第五条  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的评选、推荐

    1、创建小组依据本办法第四条拟定省环境友好学型校标准，为评选依据。

    2、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的评选，是在各地（市）级环境友好型学校评选基础上开展。连续、全面、系统地开展环境教育工作两年以上、成绩突出并获得地（市）级环境友好型学校称号的学校，设区市创建小组提出申请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

    3、地（市）创建领导小组负责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评估指标对申报学校进行审核，对合格者提出推荐意见，填写推荐表，报省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

    4、省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各地推荐的学校进行考核、验收。

5、省级环境友好型学校每年评选验收一次，有效期为4年。

6、创建环境友好学校的指标数量要求：按照《福建省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的要求，到2015年环境友好学校达到全部学校总数的25%，其中省级环境友好学校要达到环境友好型学校总数的10%。
    6、省创建小组办公室负责向环境保护部和教育部推荐国家级“环境友好型学校”。

第六条  环境友好型学校的命名、表彰与奖励

经省创建领导小组验收通过的环境友好型学校由省环保厅和省教育厅联合命名、表彰和授牌。
第七条  环境友好型学校的管理与复评

    省级环境友好学校每年须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和有关规划内容进行自查，并填写自查表，省、市创建领导小组备案，每两年进行一次抽查，对未达到评估指标要求的，将限期整改，如果仍未达标，将取消荣誉称号。

对已获得原省级绿色学校的单位，设区市环保、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环境友好型学校评估标准进行指导，条件成熟的申报确认为省环境友好型学校。

第八条  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